附件二：專案農貸之利息差額補貼基準調整對照表
	現行利息差額補貼基準
	調整後利息差額補貼基準
	適用範圍

	補貼至年息5.5%
	補貼至年息5.25%
	農(漁)會96年7月31日前承作案件

	補貼至年息5.375%
	補貼至年息5.125%
	農(漁)會96年8月1日後承作案件

	補貼至年息3.5%
	補貼至年息3.375%
	農(漁)會97年11月5日後承作「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」案件

	補貼至年息4%
	補貼至年息3.75%
	1.依法承受農(漁)會信用部之銀行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案件
2.合作金庫商業銀行、臺灣土地銀行及臺灣銀行早期承作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案件餘額

3.全國農業金庫辦理「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」及「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」以外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案件

	補貼至年息3%
	補貼至年息3%
	全國農業金庫辦理「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」及「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」案件


